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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2011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广会所专字[2012]第 12000020029 号 

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兴”）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高新兴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

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高新兴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

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高新兴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募集资金 2011 年度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高新兴管理层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

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

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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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高新兴管理层编制的《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格式》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高新兴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

况。 

  

附件：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吉争雄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火旺 

中国       广州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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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规定，将本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0]915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10万股，每股发行

价36.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5,6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费用人

民币23,717,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591,883,000.00元。另扣减其余发

行费用10,642,695.2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581,240,304.76元。广东正中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年7月22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广会所验字[2010]第1010000210138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2011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4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8,124.03 

减：已使用 28,846.27 

其中：运维信息化项目投入 8,648.91 

节能项目投入 5,004.91 

研发技改项目投入 1,478.80 

广州知行物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13.65 

      重庆讯美电子有限公司 51%股权投资资金 13,5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1,067.35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0,345.11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1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

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上述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 2010 年 8 月

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等三家银行（以下统称“专户银行”）

及原保荐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并分别在上述三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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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2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246 万元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广州知行物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2011 年 4 月

22 日，广州知行物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及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广州知行物联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终止保荐工作协议书>，并与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持续督导协议书>的议案》，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恒泰证券签订《广东高新兴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之

持续督导协议书》（以下称“持续督导协议”）。自公司与恒泰证券签署持续督导

协议之日起，公司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由恒泰证券承接，持续

督导期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及兴业证券

签订了《终止三方监管协议》，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及保荐

机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专   户     银    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329014170001548 38,338,626.7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 805562674608095001 77,053,618.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 44001580502053002753 187,728,201.6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 

（广州知行物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604857737895 330,720.43 

合              计  303,451,166.92 

注：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部分募投资金以定期存单形式存

放于上述各银行，每份存单均有独立的账号，不再一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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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 

2012年4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基站／机房运维信息化系统产品

技术改造项目”、“基站／机房节能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研发中心技术改

造项目”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将项目完工时间从2011年12月31日调整

到2012年12月31日，项目可行性未法身变化，项目具体内容不变。 

1、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站／机房运维信息化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基

站／机房节能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完工时间

为2011年12月31日。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由于通信运营商近两年在基站建设方面

的投资放缓，公司根据客户对公司产品的周期性需求，采取谨慎原则，适时放缓了

上述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2、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具体内容  

本次公司拟将上述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完工时间从2011年12月31日调

整至2012年12月31 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变化，项目具体内容不变。 

项目名称 计划完成时间 调整后完成时间 

基站／机房运维信息化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年 12月31日 

基站／机房节能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年 12月31日 

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年 12月31日 

3、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基站／机房运维信息化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基站／机房

节能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有

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尽管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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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但项目具体内容不变。由于通信运营商近两年在基站建设方面的投资放缓，公

司根据客户对公司产品的周期性需求，采取谨慎原则，适时放缓了上述三个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本次调整对公司不存在潜在影响，从长期看，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产生的价值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促进作用会更大。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资金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至20日接受了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简称“广东证

监局”)的现场检查，并于 2011年 6月22日收到广东证监局日期为 2011年 6月 1

日的《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2011]11号)(简称《告知书》)。《告知书》中指出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时，没有在募集资金存款专户上列支，而是采用发生对外支付

时先以自有资金垫付，再定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置换的管理方式；在对外支付款项

时，公司也没有采取专门的银行账户支付或单独的明细账核算等有效措施将募投项

目支出与日常经营支出予以严格区分，而是待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投入时，由财

务人员手工归集。” 

公司已于2011年6月30日前对上述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完成

了整改。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编制募集资金月度使用计划，将募投项目支出与日常经营支出予以严格区分，以便

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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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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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1 年度 

编制单位：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1,56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067.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846.2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基站/机房运维信息化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否 12,252.53 12,252.53 4,112.38 8,648.91 70.59%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566.61 否 否 

2、基站/机房节能系统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否 7,773.47 7,773.47 2,923.01 5,004.91 64.38% 2011 年 12 月 31 日 473.94 否 否 

3、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否 6,099.13 6,099.13 318.58 1,478.80 24.25%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6,125.13 26,125.13 7,353.97 15,132.62 - - 3,040.55 - - 

超募资金投向  

广州知行物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否 246.00 246.00 213.65 213.65 86.85% - -287.58 否 否 

重庆讯美电子有限公司 51%股权投资资金 否 17,850.00 17,850.00 13,500.00 13,500.00 75.63% 2011 年 12 月 16 日 -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8,096.00 18,096.00 13,713.65 13,713.65 - - -287.58 - - 

合      计  43,975.13 43,975.13 21,067.62 28,846.27 - - 2,752.9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 1、2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为受外部经济影响，产品需求量比预计需求量小，故实际产能根据市场需求相应调低，造成产能利用率比较低。同时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造成销售价格比往年下降，而外包工程成本大幅上升造成了主营业务成本的增加，影响了利润。知行物联未达到预计收益原因为公司

研发投入较大，公司规模较小，市场开拓能力较弱。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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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2010 年 10 月 2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46 万元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广州知行物联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实际投入金额为 213.65 万元。 

2、2011 年 6 月 30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998 万元与美国 CalSys Inc.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广州高凯

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投资款还未投入使用。 

3、2011 年 12 月 15 日，高新兴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17,850 万元收购重庆讯美电子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

案》。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支付 13,500.00 万元，尚有 4,350 万元投资款未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0 年 7 月 28 日上市前共投入 6,665.64 万元，于 2010 年 11 月进行置换，置换金额为 6,125.09 万元，剩余未置换资金 540.55 万元为定期存单，

2010 年 7 月 28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继续在三个募投项目投入 1,113.01 万元，因募集资金处于定期存单冻结状态，先行用自用资金垫付，并

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进行了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本年期末三个募投项目出现募集资金结余金额共计 10,992.51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1、厂房建设方面：投入时严控支出、开源节流，使得实际投入比

预算额节省了 3934.65 万元；2、生产设备、研发设备购置、研发设计软件的建设过程中，随着原计划的设备已经更新换代和自身研发水平提高，优先

购置使用性价比更高的同等功能设备和软件，使得生产和研发设备资产投入比预算大幅减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全部分别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使用情况 

 

1、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至 20 日接受了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简称“广东证监局”)的现场检查，并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收到广东证监局日期

为 2011 年 6 月 1 日的《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2011]11 号)(简称《告知书》)。《告知书》中指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时，没有在募集资金存款专户

上列支，而是采用发生对外支付时先以自有资金垫付，再定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置换的管理方式；在对外支付款项时，公司也没有采取专门的银行账户

支付或单独的明细账核算等有效措施将募投项目支出与日常经营支出予以严格区分，而是待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投入时，由财务人员手工归集。” 

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对上述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完成了整改。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使

用与管理，编制募集资金月度使用计划，将募投项目支出与日常经营支出予以严格区分，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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